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5年11月17日我局拟对以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此次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5年11月17日－2025年11月21日（5个工作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联系电话：0352－7982058（大同市行政服务中心市生态环境局窗口）

通讯地址：大同市恒安街政务大厅   邮编：037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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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

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山西大同天镇南河堡变电站110kV改造工程
	山西省大同市天镇县城东南13公里，天镇县米薪关南 1.5公里处南河堡变电站内
	国网山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大同供电分公司
	山西朗朗科技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本项目主要包括:

本工程内容为（1）更换1#、2#主变，容量为2×63MVA；更换主变110kV中性点成套装置2套，拆除现有15m3地下事故油池，原址新建有效容积30m3的事故油池，在变电站内新建1处10m2危废贮存点，用于临时存放废旧蓄电池等危废；（2）更换110kV、35kV和10kV三侧母线，更换10kV进线柜、分段柜、站用变柜等共9面，新增10kV站用变1台，容量200kVA；（3）配套完善相关土建、通信等工程。

	环境影响及对策和措施：

1、声环境质量

（1）监测因子

等效连续A声级（dB(A)）。

（2）监测方法

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的相关要求，

①一般户外，距任何反射物（地面除外）至少3.5m外测量，距地面高度1.2m以上；

②敏感建筑物户外，距墙壁或窗户外1m处，距地面高度1.2m以上。

（3）监测结果

根据现状监测结果，南河堡110kV变电站厂界四侧昼间噪声监测值在51.2dB（A）~54.0dB（A）之间，夜间噪声监测值在41.7dB（A）~44.6dB（A）之间，均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1类标准（昼间55dB（A）、夜间45dB（A））要求。

2、电磁环境质量

（1）监测因子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2）监测依据 
《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681-2013）；《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HJ24-2020）。 
（3）监测方法 
根据《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681-2013“4.4”的要求，即 
①选在地势平坦、远离树木、没有其他电力线路、通信线路及广播线路的空地上。 
②探头应架设在地面上方 1.5m 的高度处。 
③监测人员与监测仪器探头的距离应不小于 2.5m，监测仪器距固定物体的距离应不小于 1m。 
④监测结果

根据现状监测结果，南河堡110kV变电站四周的工频电场强度为17.2～464.6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0.1886～0.8311μT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规定的工频电场强度小于4kV/m、工频磁感应强度100μT，的控制限值。

3、水、生态环境

本项目附近无地表水体，无水环境保护目标。

生态环境

本次主变增容改造工程位于原场地内，不涉及新增占地，对生态环境影响很小。

4、防沙治沙
根据《山西省防沙治沙规划（2021-2030年）》、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落实沙区开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通知》（晋林造发〔2020〕30号），本项目所在区域属于防沙治沙范围内。施工期间严格控制施工边界，禁止随意扩大施工范围。
5、固体废物防治措施 

一般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根据晋环规【2023】1号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核定办法》的通知，本办法适用范围为纳入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行业范围的建设项目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的审核与管理。

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土石方、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分类集中收集，定期清运处置。弃土就近回填，做到土石方平衡；建筑垃圾可回收利用的综合利用，不可回收的按要求统一运至环卫部门指定地点倾倒。生活垃圾集中收集送环卫部门指定地点处置。


